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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

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等三部行业标准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

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和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三部行业标准ꎬ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原 «民用机场航站楼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工

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０４)、 «民用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

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０４) 和 «民用机场航站楼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０４) 三部行

业标准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

民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航站楼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０４) 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适应了当时和其后一段时期机场建设的需要ꎬ 对指导我

国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近年来ꎬ 随着民用运输机场建设事业以及机场业务、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ꎬ 在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方面应用了许多新的技术ꎬ 形成了新的设计成果ꎬ 积累了丰

富的工程设计经验ꎮ 为满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民用运输机场建设和管理的需要ꎬ 将

规范更名为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ꎬ 并对以下方面进行了修

订和完善:

———补充了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技术分类ꎬ 针对不同技术分类的信息集成系

统分别作了设计要求ꎮ

———补充了信息集成系统的安全设计要求ꎬ 使规范内容更加全面ꎬ 更加符合实

际需要ꎮ

———补充了多机场、 多航站楼的信息集成系统设计要求ꎬ 更符合中国民航业的

发展ꎮ

———细化了信息集成系统的接口要求ꎬ 使规范更具可操作性ꎮ

———删减了原规范中 ３ ８ １ 中心机房、 ３ ８ ２ 设备间和 ３ ９ ２ 电气保护及接地

的条款ꎬ 以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 中定义的机房等级进行

替代ꎮ

本规范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九章由罗晓、 王明春编写ꎬ 第四章、 第五

章由刘荣、 廖必凯、 李静毅、 代军编写ꎬ 第六章、 第七章由徐铁丹、 程松、 袁建、

李建斌编写ꎬ 第八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由王巍、 宋海瑞、 李小将、 熊帆编写ꎮ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ꎬ 请函告本

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 王明春、 廖必凯ꎻ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二段 １７

号ꎬ 邮编: ６１００４１ꎻ 传真: ０２８－８０５９６２１８ꎻ 电话: ０２８－８０５９６２０６ꎻ 邮箱: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

—Ⅰ—

前　 言



ｃｈｕｎ＠ ｓｋｙｄｓｓ ｃｏｍ、 ｌｉａｏｂｉｋａｉ＠ ｓｋｙｄｓ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

参编单位: 民航机场成都电子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 罗　 晓　 王明春

参编人员: 刘　 荣　 廖必凯　 李静毅　 代　 军　 徐铁丹　 程　 松

袁　 建　 李建斌　 王　 巍　 宋海瑞　 李小将　 熊　 帆

主　 　 审: 金　 辉　 朱亚杰

参审人员: 马志刚　 郑　 斐　 赵家麟　 薛　 平　 吴文芳　 周成益

鲁勤俭　 祁　 骥　 吴新勇　 孙成群　 赵晓晖　 汪　 猛

潘象乾　 詹晓东　 刘家伟　 王迎霞

本规范于 ２００４ 年首次发布ꎬ 主编单位为中航机场设备有限公司ꎬ 主要起草人为

汪思民ꎮ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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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指导和规范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ꎬ 明确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内容ꎬ

确保设计质量ꎬ 促进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的建设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包括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的新建信息集成系统的工

程设计ꎬ 原有系统升级改造可依照本规范执行ꎮ

【条文说明】 新建信息集成系统是指机场新建、 改 (扩) 建、 迁建项目中的新建系统ꎮ

１ ０ ３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内容包括组成架构设计、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性能设计、 系统接

口设计、 系统配置设计、 系统部署设计、 系统安全设计和配套设施要求等ꎮ

１ ０ ４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应针对民用运输机场的具体特点ꎬ 做到 “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节能环保、 便于扩展”ꎮ

１ ０ ５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或标准的要求ꎮ

—１—

１　 总　 则



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信息集成系统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为民用运输机场提供信息共享环境ꎬ 使各信息弱电系统在统一的航班信息控制下自动运作

的信息系统ꎮ 该系统支持机场各生产运行部门在统一的协调指挥下进行调度管理ꎬ 并为机场、

旅客、 航空公司提供航班运行相关的信息服务ꎮ

２ １ ２　 多机场运行 ｍｕｌｔｉ￣ａｉｒ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多个民用运输机场相关运行ꎮ

２ １ ３　 多航站楼运行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一个民用运输机场内有多座航站楼相关运行ꎮ

２ ２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ꎮ

ＡＦＴＮ: 航空固定电信网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ＭＤＢ: 机场管理数据库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ＯＤＢ: 机场运行数据库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ＰＩ: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ＯＴＳ: 商用现成品或技术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Ｏｆｆ￣Ｔｈｅ￣Ｓｈｅｌｆ)

ＩＭＦ: 智能消息框架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ＰＩ: 关键绩效指标法 (Ｋｅ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ＭＡＯＤＢ: 多机场运营数据库 (Ｍｕｌｔｉ￣ａｉｒｐｏｒ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ＮＴＰ: 网络校时协议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ｉｍ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ＩＴＡ: 国际航空电信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Ａ: 面向服务体系结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ＵＰＳ: 不间断电源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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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应结合机场建设工程设计目标年的年旅客吞吐量和表 ３ ０ １ꎬ 统

筹进行设计ꎮ

表 ３ ０ １　 系统分类

系统分类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Ｐ (万人次)

Ａ 类 Ｐ ≥４ ０００

Ｂ 类 １ ０００≤ Ｐ <４ ０００

Ｃ 类 １００≤ Ｐ <１ ０００

Ｄ 类 Ｐ <１００

【条文说明】 信息集成系统的处理对象为航班信息ꎬ 航班起降架次与旅客吞吐量相关ꎬ 因此本规

范依据年旅客吞吐量进行系统分类ꎮ

３ ０ ２　 Ａ 类信息集成系统应包括主运行系统、 备份运行系统和测试系统ꎬ 宜包括灾备系统ꎮ

【条文说明】 主运行系统支持系统范围内的业务运行ꎬ 满足 ７×２４ ｈ 不间断运行ꎮ 备份运行系统

是在主运行系统宕机时ꎬ 切换替代主运行系统ꎮ 测试系统完成两部分工作ꎬ 一是在系统上线运行

前完成单系统测试、 接口测试和联调测试ꎻ 二是满足系统上线运行后的其他测试需求ꎮ 灾备系

统指机场在异地建设的运行数据备份或运行系统备份ꎮ

３ ０ ３　 Ｂ 类信息集成系统应包括主运行系统ꎬ 宜包括备份运行系统和测试系统ꎮ

３ ０ ４　 Ｃ 类信息集成系统应包括主运行系统ꎬ 宜包括备份运行系统ꎮ

３ ０ ５　 Ｄ 类信息集成系统应包括主运行系统ꎮ

３ ０ ６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宜在完成用户需求调研的基础上开展ꎮ

【条文说明】 用户需求调研对象包括系统使用单位、 系统保障单位和系统建设单位ꎬ 调研的内容

包括系统的业务范围、 功能需求、 业务流程、 运维需求和工程投资等ꎮ

３ ０ ７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应根据机场运行和航站楼运行模式确定设计方案ꎮ

１　 独立运行的多机场可实现数据互为共享和备份ꎮ

２　 一体化运行的多机场可建设共享共用的 ＭＡＯＤＢ 和应用功能ꎬ 各机场根据需求建设应用

—３—

３　 基本规定



子系统ꎮ

３　 多航站楼分别建设的信息集成系统应实现数据共享交换ꎮ

４　 一体化运行的多航站楼宜建设一套共享共用的信息集成系统ꎮ

３ ０ ８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宜提供系统业务流程图和数据流程图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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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组成架构

４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的组成包含以下内容:

１　 ＡＯＤＢ: 系统的核心部件ꎬ 存储、 管理航班运行数据ꎬ 定义运行数据的关联关系和处理

规则ꎮ 运行数据包括航班数据、 资源数据、 业务数据和基础数据等ꎮ

２　 ＩＭＦ: 系统集成功能实现的基础ꎬ 宜采用 ＳＯＡ 的 ＩＴ 体系架构ꎬ 通过数据服务管理ꎬ 提供

多种接口方式ꎬ 实现系统集成ꎮ

３　 应用模块: 基于 ＡＯＤＢ 开发的应用功能模块ꎮ

４　 应用子系统: 有独立数据库ꎬ 与 ＡＯＤＢ 形成松耦合架构的应用系统ꎮ

【条文说明】 应用子系统通过 ＩＭＦ 实现与 ＡＯＤＢ 的数据交换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运行ꎬ 整体

提高系统的可靠性ꎮ

４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架构宜满足图 ４ ０ ２ꎮ

图 ４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架构

４ ０ ３　 信息集成系统应以 ＡＯＤＢ 为核心ꎬ 以 ＩＭＦ 为基础ꎬ 支持各信息弱电系统之间数据的可靠

实时传输ꎮ

【条文说明】 ＡＯＤＢ 负责航班运行数据的存储和管理ꎻ ＩＭＦ 支持信息集成系统内部的数据交换ꎬ

支持信息集成系统与其他相关信息弱电系统的数据交换ꎬ 也支持其他相关信息弱电系统之间的

数据交换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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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０ ４　 ＡＯＤＢ 应支持航班运行数据处理ꎮ

【条文说明】 运行数据处理包括航班延误 / 取消、 资源调整、 调机、 临时航班、 备降、 改降、 返

航、 滑回、 共享、 合并航班、 开 / 关舱门、 值机 / 登机和跨日航班等处理ꎬ 资源包括值机柜台、

机位、 登机口和行李装卸转盘等ꎮ

４ ０ ５　 ＡＯＤＢ 应存储至少 １ 年的运行数据ꎮ

４ ０ ６　 ＩＭＦ 宜以 ＳＯＡ 的架构进行设计ꎬ 体现平台即服务的设计理念ꎬ 实现数据服务总线功能ꎬ

并提供服务 ＡＰＩꎮ

【条文说明】 数据服务总线功能包括服务的注册、 认证、 配置、 路由和监控等ꎮ

４ ０ ７　 ＩＭＦ 服务的内容可以为单条记录信息、 多条记录信息和数据文件等ꎮ

４ ０ ８　 ＩＭＦ 应提供监控工具软件ꎮ

【条文说明】 监控工具软件主要监控 ＩＭＦ 的健康状态和接口状态ꎬ 并能查询相关日志ꎮ

４ ０ ９　 Ａ 类、 Ｂ 类、 Ｃ 类信息集成系统的应用模块和应用子系统的建设内容应根据用户需求

确定ꎮ

４ ０ １０　 Ｄ 类信息集成系统的所有应用功能宜通过应用模块实现ꎮ

４ ０ １１　 信息集成系统的技术架构可基于云计算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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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系统功能

５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功能应支持机场航班运行的各项业务可靠、 高效运行ꎮ

５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功能应根据机场的运行模式和业务需求确定ꎬ 包含以下内容:

１　 应备功能:

———航班信息管理ꎻ

———运行资源管理ꎻ

———航班信息查询ꎻ

———运行统计分析ꎻ

———与其他信息弱电系统集成ꎮ

２　 扩展 (可选) 功能:

———协同决策管理ꎻ

———地服作业管理ꎻ

———指挥调度管理ꎻ

———航班信息显示ꎻ

———空侧活动区运行监控管理ꎮ

５ ０ ３　 Ａ 类信息集成系统扩展功能宜包括协同决策管理、 地服作业管理、 空侧活动区运行监控

管理等ꎮ

５ ０ ４　 Ｂ 类信息集成系统扩展功能宜包括地服作业管理、 空侧活动区运行监控管理等ꎮ

５ ０ ５　 Ｃ 类信息集成系统扩展功能宜包括指挥调度管理等ꎮ

５ ０ ６　 Ｄ 类信息集成系统扩展功能宜包括指挥调度管理、 航班信息显示等ꎮ

５ ０ ７　 “航班信息管理” 功能应实现航班信息源处理、 航班计划管理和航班动态管理ꎮ

【条文说明】 航班计划包括季度计划、 短期计划、 次日计划ꎮ

５ ０ ８　 “运行资源管理” 功能应实现资源的规划管理、 预分配和实时分配ꎮ

【条文说明】 运行资源包括值机柜台、 机位、 登机口和行李装卸转盘ꎮ 行李装卸转盘的分配功能

如由其他系统实现ꎬ 则信息集成系统采集分配结果数据ꎮ

５ ０ ９　 “航班信息查询” 功能应实现航班视图的授权浏览和关注数据的变更提醒ꎮ

５ ０ １０　 “运行统计分析” 功能应实现机场生产类所需的各种统计报表的定制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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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０ １１　 “与其他信息弱电系统集成” 功能应实现机场各信息弱电系统的信息共享和联动ꎮ

５ ０ １２　 “协同决策管理” 功能可实现航班运行监控、 航班预测预警、 空地协同管理和运行保

障 ＫＰＩ 评价等ꎮ

５ ０ １３　 “地服作业管理” 功能应实现合约管理、 进程管理和排班管理等ꎬ 根据需求也可包括

站坪调度管理ꎮ

５ ０ １４　 “指挥调度管理” 功能应实现航班作业的调度管理ꎮ

【条文说明】 指挥调度管理基于机场运行模型ꎬ 是 Ｃ 类和 Ｄ 类机场运行指挥、 调度和协调的重要

手段ꎮ

５ ０ １５　 “航班信息显示” 功能应实现通过终端显示设备向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发布航班计划

与动态信息ꎮ

５ ０ １６　 “空侧活动区运行监控管理” 功能可实现空侧活动区飞行器和车辆的实时监视和预警、

空侧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等ꎮ

５ ０ １７　 信息集成系统应提供日志功能ꎬ 对数据变更、 系统异常和 ＩＭＦ 传递的信息进行日志

记录ꎮ

５ ０ １８　 信息集成系统应支持一个航班至少 ３ 个代码共享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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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系统性能

６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所有数据的处理应实时、 准确ꎮ 终端操作界面平均每次响应时间应不超过

１ ｓꎬ 指挥调度控制指令平均每次响应时间应不超过 ２ ｓꎬ 基于 ＩＭＦ 进行数据交换的平均每次响

应时间应不超过 １ ｓꎮ

６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的数据处理容量和并发处理能力应满足机场建设工程目标年航空业务量的

需求ꎮ

６ ０ ３　 信息集成系统的 ＩＭＦ 应支持所集成的所有系统的并发数据交换处理能力ꎮ

６ ０ ４　 信息集成系统从冷启动开始到正常运行时间应小于 ２０ ｍｉｎꎮ

６ ０ ５　 信息集成系统的双机热备平均每次切换时间应小于 ３ ｍｉｎꎮ

６ ０ ６　 信息集成系统的主运行系统与备份运行系统的每次切换时间应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ꎮ

６ ０ ７　 当系统发生故障时ꎬ 利用离线备份数据恢复系统时间应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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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系统接口

７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接口宜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传输数据ꎮ

７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接口设置应满足机场的运行需求ꎬ 接口种类分为内部接口、 外部接口和校

时接口ꎮ

７ ０ ３　 内部接口主要包括与离港控制系统、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行李处理系

统、 行李再确认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安检系统、 登机桥

及桥载设备管理系统、 安防系统和数据中心 (ＡＭＤＢ) 等的接口ꎮ

７ ０ ４　 外部接口主要包括与空管、 航空公司、 航油、 航食、 联检单位和民航管理局等相关系统

的接口ꎮ

７ ０ ５　 校时接口接收时钟系统的 ＮＴＰ 或串口信号ꎮ

７ ０ ６　 信息集成系统可提供的内部接口数据类型主要包括航班数据、 资源分配数据、 旅客数据

和行李数据等ꎬ 满足数据共享和功能联动需求ꎮ

７ ０ ７　 信息集成系统可接收和处理的内部接口数据主要包括:

１　 离港控制系统数据: 值机数据、 登机数据、 进出港旅客数据、 进出港行李数据等ꎮ

２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数据: 第一件和最后一件到达行李上行李提取转盘的时间信息、 航班

登机触发信息等ꎮ

３　 行李处理系统数据: 行李装卸转盘的状态信息或分配结果数据等ꎮ

４　 泊位引导系统数据: 飞行器入位和离位的时间信息等ꎮ

５　 登机桥及桥载设备管理系统数据: 飞行器靠桥和撤桥的信息、 登机桥及桥载设备的状态

信息等ꎮ

７ ０ ８　 信息集成系统可提供的外部接口数据类型主要包括航班数据、 资源分配数据、 旅客数

据等ꎮ

７ ０ ９　 信息集成系统可接收和处理的外部接口数据主要包括:

１　 空管相关系统数据: 航班信息源数据ꎬ 协同数据ꎬ 空侧活动区飞行器定位数据和跑道、

滑行道资源数据等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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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航空公司相关系统数据: 航班信息源数据和地服保障数据等ꎮ

３　 航油、 航食相关系统数据: 保障数据等ꎮ

【条文说明】 航班信息源数据包括空管数据、 航空公司数据、 ＡＦＴＮ 报文、 ＳＩＴＡ 报文等ꎻ 协同数

据按照协同机制和协同决策管理的应用功能需求确定内容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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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系统配置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信息集成系统配置包括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 数据库系统、 中间件、 应用系统和客户

终端等ꎮ

８ １ ２　 信息集成系统配置应遵循可靠性、 先进性、 可维护性和经济性原则ꎬ 在满足系统性能和

功能前提下ꎬ 优选当前主流的系统设备ꎬ 同时兼顾设备的节能特性ꎮ

８ １ ３　 信息集成系统的数据库系统宜采用 ＣＯＴＳ 关系型数据库ꎮ

８ １ ４　 信息集成系统的中间件宜采用 ＣＯＴＳ 中间件产品ꎮ

８ １ ５　 信息集成系统的客户终端应根据业务岗位的需求配置主流的 ＰＣ、 移动终端等ꎮ

８ １ ６　 基于云计算架构的信息集成系统ꎬ 其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可按需统一由资源池提供ꎮ

８ ２　 主运行系统

８ ２ １　 主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设备应冗余配置ꎬ 避免出现单点故障ꎮ

８ ２ ２　 Ａ 类、 Ｂ 类、 Ｃ 类主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采用双机热备或负载均衡冗余

措施ꎮ

８ ２ ３　 Ｄ 类主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至少采用冷备冗余措施ꎮ

８ ２ ４　 主运行系统的存储系统应采用共享存储ꎮ

８ ３　 备份运行系统

８ ３ １　 备份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设备可冗余配置ꎮ

８ ３ ２　 Ａ 类、 Ｂ 类、 Ｃ 类备份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采用双机热备或负载均衡冗余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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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ꎮ

８ ３ ３　 备份运行系统的存储系统宜采用共享存储ꎮ

８ ３ ４　 备份运行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在满足机场运行需求的前提下ꎬ 可降效配置ꎮ

【条文说明】 降效配置的处理方式包括减少非核心系统功能、 取消冗余措施、 降低系统容量等ꎮ

８ ４　 测试系统

８ ４ １　 测试系统的服务器系统和存储系统应满足功能测试的需要ꎮ

８ ４ ２　 测试系统的存储系统可采用共享存储或本机存储ꎮ

８ ４ ３　 测试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可降效配置ꎮ

８ ５　 灾备系统

８ ５ １　 灾备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民用航空重要信息系统灾难备份与恢复管理规范» (ＭＨ / Ｔ

００２６) 的规定ꎬ 根据机场的实际需求进行系统配置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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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系统部署

９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可按机房布局要求部署在主运行机房、 备份运行

机房内ꎮ

９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应支持防病毒软件和 ＩＴ 操作管理系统的部署ꎮ

９ ０ ３　 信息集成系统可支持 ＩＴ 操作管理系统在远端对系统运行状态进行监控ꎮ

【条文说明】 系统运行状态包括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 数据库系统、 中间件和应用系统的运行

状态ꎮ

９ ０ ４　 客户终端应结合业务需求进行部署ꎬ 设计时宜提供客户终端的部署图ꎮ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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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系统安全

１０ ０ １　 信息集成系统的等级保护应符合 «民用航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 (ＭＨ / Ｔ

００２５) 的规定ꎮ 对于 Ａ 类和 Ｂ 类信息集成系统ꎬ 应按 ３ 级安全等级保护进行设计ꎬ 对于 Ｃ 类和

Ｄ 类信息集成系统ꎬ 宜按 ２ 级安全等级保护进行设计ꎮ

１０ ０ ２　 信息集成系统的安全设计应综合考虑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 系统安全和应用安全等

因素ꎮ

１０ ０ ３　 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应针对网络安全提出要求ꎮ

１０ ０ ４　 信息集成系统应实现数据访问控制ꎮ

１０ ０ ５　 信息集成系统可实现数据加密传输ꎮ

１０ ０ ６　 信息集成系统应实现数据备份和数据恢复功能ꎮ

【条文说明】 备份数据包括航班数据、 统计数据、 配置数据、 日志数据和其他对于系统恢复所必

需的数据等ꎮ

１０ ０ ７　 信息集成系统操作用户应通过安全认证方式进行登录ꎬ 并提供应用权限控制功能ꎮ

１０ ０ ８　 信息集成系统应具有静止时限管理功能ꎮ

【条文说明】 系统提供 “静止时限” 参数ꎬ 可控制各个客户终端的静止时限ꎬ 如果客户终端在静

止时限内没有执行任何输入 / 输出则被确认为静止ꎬ 客户终端自动退出使用的应用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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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配套设施

１１ １　 机房

１１ １ １　 信息集成系统所需机房的性能设计、 位置、 面积、 消防设计、 空调设计应符合 «电子

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 的规定ꎮ

１１ １ ２　 Ａ 类信息集成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宜放置在 Ａ 级机房内ꎻ Ｂ 类和 Ｃ 类信息集

成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宜放置在 Ｂ 级及以上机房内ꎮ

１１ ２　 配电、 防雷及接地

１１ ２ １　 信息集成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的配电应符合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 中供配电的规定ꎮ

１１ ２ ２　 信息集成系统的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应采用 ＵＰＳ 供电ꎬ 后备电池容量应保证设备正

常工作时间不小于 １５ ｍｉｎꎮ

１１ ２ ３　 Ａ 类和 Ｂ 类信息集成系统在重要业务席位上布置的客户终端 (ＰＣ) 应采用 ＵＰＳ 供电ꎬ

后备电池容量宜满足设备正常工作时间不小于 １５ ｍｉｎꎮ

【条文说明】 重要业务席位包括功能中心席位、 主要调度岗位的席位ꎮ

１１ ２ ４　 信息集成系统的防雷及接地设计应符合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的规定ꎮ

１１ ３　 布线

１１ ３ １　 信息集成系统所需的网络通信线缆应采用综合布线系统ꎮ

—６１—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１１ ４　 网络

１１ ４ １　 信息集成系统所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应根据信息集成系统的设备部署和应用需求进行

拓扑结构设计、 路由规划和安全设计等ꎮ

１１ ４ ２　 Ａ 类、 Ｂ 类、 Ｃ 类信息集成系统所需的网络交换设备 (除接入交换机) 及网络安全设备

应冗余配置ꎬ 避免出现单点故障ꎮ

１１ ４ ３　 Ａ 类、 Ｂ 类、 Ｃ 类信息集成系统 (除客户终端) 所需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物理链路应冗余

配置ꎮ

—７１—

１１　 配套设施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８１—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

[２]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３] «民用航空重要信息系统灾难备份与恢复管理规范» (ＭＨ / Ｔ ００２６)

[４] «民用航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 (ＭＨ / Ｔ ００２５)

—９１—

引用标准名录



已出版的民用机场建设行业标准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１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２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